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一：大气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或本市排放和

控制标准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发现向大气排放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或

本市排放和控制标准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 年

修订版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二十七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

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

和控制标准，并不得超过核定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指

标。

根据取得国家实验室资质认定合格证书的检测机构，对

证书上所批准列明的项目进行取样检测并出具的正式检测

报告，或者有效的自动监测数据，判定相关单位排放的污染

物是否符合排污单位应当执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

的限值要求。

排污单位应当执行的排放标准，根据国家和本市发布的

相关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适用范围、排污单位取得的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内容等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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